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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襄阳牛肉（杂）面生产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襄阳牛肉（杂）面的术语和定义、原辅料、加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环节的场所、

设施设备、人员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预包装襄阳牛肉（杂）面的生产加工。

2 术语和定义

2.1 襄阳牛肉（杂）面

以牛肉（杂）包、牛油包、面条包和调味料（汤）包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蔬菜包等，组合而

成的预包装食品。

2.2 牛肉（杂）包

以牛肉或牛杂（牛肠、牛肚等）为主要原料，经预处理（解冻、修整、调配等），加入花椒、茴香、

姜、辣椒、桂皮等香辛料卤制，再冷却、包装和杀菌等工艺加工制成的牛肉（杂）包。

2.3 牛油包

以牛的纯脂肪组织或食用牛油为原料，经高温炼煮，加入花椒、辣椒、姜、大蒜、桂皮、香叶等香

辛料，经熬制、灌装等工艺制成的牛油（包）。

2.4 面条包

2.4.1 碱面条

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以水、碳酸钠等为辅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用盐，经混合、和面、熟化、

压延、切条、悬挂、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生干面条或半干面条。

2.4.2 面饼（块）

以小麦粉、淀粉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一定比例的食用盐和碳酸钠等辅料，经混合、成

型、熟制（蒸煮、热风）、干燥（或不干燥）等步骤制成达到一定熟度的面饼（块）。

2.4.3 其他类

除上述类别以外的面条或面饼（块）产品。

2.5 调味料（汤）包

以食用盐、鸡精（味精）、香辛料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辅料、食品添加剂，经计量、

调配、搅拌、熬煮（或不熬煮）、干燥（或不干燥）、包装、密封等工艺制成的调味料（汤）包。

2.6 蔬菜包

以豆芽、香菜、香葱等新鲜蔬菜中的一种或多种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辅料、食品添

加剂，经计量、调配、干燥（或不干燥）、包装等工艺制成的蔬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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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工艺流程

3.1 牛肉（杂）包生产工艺流程

解冻（鲜牛肉（杂））→原料预处理→配料→卤制→冷却→包装→杀菌→二次冷却→入库贮存

3.2 牛油包生产工艺流程

牛的纯脂肪组织（或食用牛油）→高温炼煮→配料→熬制→灌装→包装→入库贮存

3.3 面条包生产工艺流程

调粉→成型→熟制（或不熟制）→干燥（或不干燥）→称量→包装→入库贮存

3.4 调味料（汤）包生产工艺流程

计量→配料→熬煮（或不熬煮）→干燥（或不干燥）→包装→杀菌（或不杀菌）→入库贮存

3.4 蔬菜包生产工艺流程

计量→配料→干燥（或不干燥）→包装→杀菌（或不杀菌）→入库贮存

注：面条包、调味料（汤）包、蔬菜包可自行生产或外购。

4 选址及厂区环境

4.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4.2 加工车间四周应有有效的防蝇、防尘措施，无尘土飞扬及污染源，应与锅炉房、筑煤场所等易产

生粉尘、蒸气的场所间隔一定距离，并设在主导风向的上风向位置，难以避开时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4.3 工厂或车间污水与污物处理设施应与生产加工、贮存场所分开，并间隔适当的距离。

4.4 面条晾晒物不得直接接触地面。

5 厂房和车间

5.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5.2 设计和布局

5.2.1 牛肉（杂）包、牛油包

5.2.1.1 厂区内各生产车间和辅助用房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有序而整齐地设置，加工车间布局应特别

注意，避免生熟交叉污染。

5.2.1.2 牛肉（杂）包生产车间按照原料处理、卤制、冷却、内包装、杀菌、外包装的顺序设置。

5.2.1.3 牛油包生产车间按照原料处理、熬制、内包装（灌装）的顺序设置。

5.2.1.4 根据牛肉（杂）包和牛油包生产加工的特点，生产过程的洁净度划分为一般作业区（原辅料

库、杀菌间、外包装间、包材库、成品库）、准清洁作业区（生料加工间、热加工间）、清洁作业区（冷

却间、内包装间）、热加工间应为生熟加工区的分界线，热加工车间应有生料入口和熟料出口，分别通

往生料加工区和熟料加工区。

5.2.2 面条包

生产车间按照原辅料库、面粉调配、和粉搅拌、成型区、熟制区、干燥区、暂存区和内包装车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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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设置。

5.2.3 调味料（汤）包

生产车间按照计量、调配、熬煮、内包装的顺序设置。

5.2.4 蔬菜包

生产车间按照计量、调配、内包装的顺序设置。

5.2.5 应分别设置物料运输通道和人员通道，不同清洁作业区之间的物料和人员通道应分隔。

5.2.6 原料和成品的存放场所（库）应分开设置，不应直接相通。

5.2.7 生产车间内应设置专门区域，存放加工废弃物。

5.2.8 厂房内排水沟应由高清洁区流向低清洁区，并有防止逆流和外界雨水及积水侵入设施，并对内

部和外部排水口设网罩，防止固体废弃物流入和有害动物侵入。

5.2.9 厂房楼梯及其他辅助通道应便于清洗，车间运送生肉不得和其他原料、成品、半成品共用一个

通道。

6 设施和设备

6.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6.2 设施

6.2.1 供水设施

6.2.1.1 牛肉（杂）解冻与清洗、卤制、熬煮以及面条生产加工等用水应符合 GB 5749的规定。

6.2.1.2 供水软管不应接触地面，使用过程中应防止虹吸、回流现象的发生。

6.2.1.3 供水管路不应设在排水设施下方。

6.2.2 排水设施

6.2.2.1 排水设施应确保排水通畅，耐受热碱水清洗。

6.2.2.2 排水口应配有滤网等装置，防止废弃物堵塞排水管道。

6.2.3 清洁消毒设施

6.2.3.1 清洁消毒的容器应采用无毒、耐腐蚀、易清洗的材料制作。

6.2.3.2 生产车间内应配置设备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毒设施。清洁作业区应配置专用工器具的清洗消毒

设施。

6.2.4 废弃物存放设施

应配备防漏、防腐蚀、易于清洁的专用带盖容器存放废弃物，且应有明显的标识。

6.2.5 个人卫生设施

准清洁作业区入口和清洁作业区入口应分别设置与人数相适应的更衣室、手清洗消毒设施和工作靴

（鞋）消毒设施。更衣室应与车间相连接。若设置与更衣室相连接的卫生间和淋浴室，应设置在更衣室

之外，保持清洁卫生，其设施和布局不应对车间造成潜在的污染风险。

作业区对内入口应与对外的出口错开或者形成一定夹角，并设有可自动闭合或者手动闭合的门，防

止车间直接对外。

6.2.6 通风设施

6.2.6.1 面粉调配间、和面搅拌间及可能产生面粉扬尘的场所应有除尘设施。

6.2.6.2 牛肉（杂）卤制，牛油熬制过程中大量产生水蒸气、油烟的区域，应设有与之相适应的强制

通风和排油烟设施，通风口应装有耐腐蚀网罩，具有防鼠防蝇功能，并保持清洁。

6.2.7 仓储设施



DBS42/019—2026

4

6.2.7.1 应设置原料仓库、成品仓库、包材仓库，仓库存放的物品应有明确标识，标注物料名称、数

量、生产日期、生产批次（如有）、保质期、进库时间、生产企业名称等内容或通过信息化技术记录相

关内容。原料仓库应注意干、湿料分离。

6.2.7.2 原料肉应设专库存放。内、外包装材料应分区存放。

6.2.7.3 食品添加剂（含食品营养强化剂）应专库或专区储存，有明显标识和专人管理。

6.2.8 温、湿度控制设施

6.2.8.1 有温度、湿度要求的工序和场所应根据工艺要求控制温度和湿度，配备监控装置，定期检查

监测装置，并进行校准。

6.2.8.2 面条干燥区及分装区应具有温、湿度控制调节和监控设施。

6.2.8.3 冻牛肉（杂）解冻时，应有温度监控和报警设施对其进行监控。

6.3 设备

6.3.1 厂区如设有原料冷库，冷藏库温度应能控制在 0℃～4℃之间，冷冻库温度应达到−18℃及以下；

所有冷库（包括冷冻库和冷藏库）应安装温度自动记录仪或温度湿度计，并定期进行校准。

6.3.2 牛肉（杂）的生产应具有解冻、修整、配料、卤制、杀菌和包装等设备，其中解冻池应采用符

合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要求》要求的不锈钢材料。

6.3.3 牛油的生产应具有熬制、高温灌装等设备，其中灌装设备及管道应采用符合GB 16798《食品机

械安全要求》要求的不锈钢材料。

6.3.4 面条的生产应设置调粉设备、成型设备、熟化设备、干燥设备、切断机、计量设备以及包装设

备。

6.3.5 调味料（汤）的生产应具有计量、筛选、调配、包装等设备，调味汤包还需要熬煮、灌装、杀

菌等设备。

6.3.6 杀菌锅等压力容器的设计、安装、操作和保养符合国家规定的压力容器安全标准。杀菌设备应

具备温度、时间的指示装置。

7 卫生管理

7.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7.2 每日或每班次完工后，生产、包装、贮存等设备，工器具、裸露食品接触表面等均应进行清洁、

消毒，并有专人负责检查，建立记录。应定期对消毒效果进行监控，监控程序可参照附录 A。
7.3 清洁作业区应配备空气消毒装置。

7.4 车间内通风设备、空调及滤网应定期维护，保持清洁，并做好相应记录。

7.5 用于熟制牛肉（杂）、熟制牛油、调味料包加工或分装、面条包装或分装、蔬菜包分装等操作时

应使用一次性手套，手套应清洁卫生，且佩戴手套前应洗手。

7.6 生产加工人员工作期间应佩戴口罩，在加工现场应避免可能造成产品污染的行为。

7.7 不同作业区配备的工作服及其他工作服配套物品应分开放置，且分开清洗。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

作业区的工作服应每日进行清洗、更换，一般作业区的工作服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清洗、更换的频次。

清洗消毒后仍然不能达到预期用途的工作服应及时更换。

8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8.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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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8.2 食品原料

8.2.1 牛肉（杂）应有检疫合格证明，进口原料牛肉（杂）应包装完整且附有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8.2.2 牛肉（杂）原料应符合GB 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等相关国家标准要

求，冷冻牛肉（杂）产品应贮藏在低于−18℃的冷冻肉储藏库中，鲜牛肉（杂）应贮存在0℃～4℃的冷

藏库中，并符合产品的储存期限，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原料不得用于生产。

8.2.3 熟制牛肉（杂）应符合GB 272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等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8.2.4 食用牛油应符合GB 1014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动物油脂》等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8.2.5 小麦粉等原料应符合GB/T 1355《小麦粉》等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8.2.6 外购的面条包（碱面、面饼（块）），应符合 GB/T 40636《挂面》或 GB 17400《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方便面》等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半干面条特别应避免米酵菌酸污染。

8.2.7 外购的调味料、蔬菜包等各类原辅料必须选用获得生产许可证企业生产的产品，产品应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具有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

8.2.8 原料按照其生产日期先后顺序出库。

8.3 食品添加剂

不得添加任何非食用的原料。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使用量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使用前应确认其

感官性状无异常。

8.4 食品相关产品

直接接触食品的内包装材料、包装容器应清洁、无毒、无异味，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特别是直接接触牛肉（杂）、牛油的包装材料，应避免塑化剂等迁移导致污染产品。

9 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控制

9.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9.2 产品污染风险控制

9.2.1 冻牛肉（杂）应放置于解冻池进行解冻，采用空气中自然解冻时，原料堆放时应有合理间隔，

并应采取措施收集排放解冻水，防止交叉污染；采用常压水解冻时，解冻水不得重复使用，水量应保证

充分没过原料肉；流水解冻的，解冻池内应有足够空间，在每个原料周围形成有效循环。

9.2.2 解冻全程，牛肉（杂）（温度最高的点）不得超过7℃，应使用温度测量装置监测牛肉（杂）（温

度最高的点）温度，并规定升温报警时应采取的降温措施，温度测量装置数量和测量点位应与解冻池容

积相适应。

9.2.3 不同种类的原料不得同时放在同一容器中解冻，避免交叉污染。

9.2.4 解冻后应及时进入加工环节，如不能及时进行加工，应在冷藏条件下暂存，暂存不得超过36小
时，避免因存放不当导致受到污染及变质。

9.2.5 牛肉（杂）卤制、牛油熬制、调味料（汤）包生产加工时，严格按产品配方称料、投料。配料、

投料时配备称量人和复核人，使用前需复核确认投料种类和数量，防止有误。应建立和保存生产投料记

录，包括投料种类、品名、生产日期或批号、使用数量、生产企业或者供应商等。

9.2.6 生产加工过程中不允许反复使用一次性包装容器进行物料周转。

9.3 生物性污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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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食品加工过程微生物控制

牛肉（杂）包杀菌工序应有相应的杀菌参数（如温度、时间等）的记录或图表，并定时检查是否达

到规定要求。一般建议杀菌参数为容器内温度121℃，时间15～30min。
9.3.2 清洁和消毒

9.3.2.1 应保证清洁人员的数量，并根据需要明确每个人的责任，所有的清洁人员均应接受良好的培

训，能够正确使用清洁消毒工器具及相关试剂，确保生产车间达到卫生要求。

9.3.2.2 内包装容器、材料在使用前应清洁或消毒，用于不同清洁区内的清洁工具应有明确标识，不

得混用。

9.3.2.3 每日或每班次生产结束后，应保持加工设备良好运转，并彻底清理残留在设备上的残渣，做

好设备清洗消毒，应达到食品卫生要求，做好相应记录。

9.3.2.4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设备设施和工器具，使用后应彻底清洁，使用前严格消毒。清洁作业区内

与食品直接接触工器具的清洁消毒频次应不低于每4小时1次。

9.3.3 食品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

9.3.3.1 根据襄阳牛肉（杂）面的产品特点，确定环境、生产过程中微生物监控的关键环节，参照附

录A的要求进行监控。

9.3.3.2 微生物监控程序应包括食品卫生指示菌，如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

9.4 化学性污染的控制

9.4.1 车间内使用杀虫剂时应在停工期间进行，并采取妥善措施，不得使其污染原料、半成品和成品。

使用杀虫剂后将受污染的设备、工器具和容器彻底清洗除去残留物。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车间禁止使用

各类杀虫剂。

9.4.2 对与产品直接接触的设备表面、工具和容器进行清洁消毒时，应合理使用清洁剂及消毒剂，应

考虑清洁消毒对象的材质、用途等因素，确保在清洁消毒时不与产品接触表面产生化学反应，避免产生

化学性残留污染。

10 检验

10.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10.2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和频次应综合考虑产品特点、原料控制情况等因素，

易受原料及环境影响而变化的项目应增加检验频次，如净含量、感官要求、微生物（菌落总数和大肠菌

群）、酸价和过氧化值等指标，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每年能提供符合法定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按照食

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的合格报告，并妥善保存。

10.3 在首次出厂销售前、停产3个月后重新生产前或原料、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前等情形下，应当

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全项检验。

11 食品的贮存和运输

11.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11.2 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一同贮存和运输。

11.3 产品运输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不得踩踏、受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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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食品的召回及追溯管理

应符合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13 人员培训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14 记录和文件管理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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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襄阳牛肉（杂）面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程序指南

A.1 襄阳牛肉（杂）面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要求见表A.1，实际生产中可根据产品特性和生产工艺技

术水平等因素适当调整。

表A.1 襄阳牛肉（杂）面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要求

监控项目 取样点 监控微生物指标 监控频率 监控指标限值

环境

的微

生物

监控

熟制食品（熟

制牛肉（杂）、

熟制牛油）生

产加工中接触

表面

熟制食品（熟制牛肉

（杂）、熟制牛油）加

工人员的手部、工作服、

手套传送皮带、工器具

及其他直接接触上述食

品的设备表面

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

验证清洁效果应

在清洁消毒之

后，其他每月一

次

结合生产实际

确定监控指标

限值

与熟制食品

（熟制牛肉

（杂）、熟制

牛油）接触设

备外表面

设备外表面、工作台面

支架、工作设备支架、

控制面板

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等卫生状况

指示微生物，必

要时监控致病菌

每月至少一次

结合生产实际

确定监控指标

限值

加工区域内的

环境空气

靠近裸露熟制食品（熟

制牛肉（杂）、熟制牛

油）的位置

菌落总数 每月至少一次

结合生产实际

确定监控指标

限值

过程产品的微生物监控
待包装的牛肉（杂）等

产品

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
每月至少一次 每月至少一次

A.2 开展微生物监测的企业，应配备相应的检验设备、设施和试剂。检验设备数量应与企业生产能力

相适应。

A.3 在建立环境微生物监控程序时，应根据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执行。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检验

方法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

A.4 环境微生物取样点应以清洁作业区为主，原料污染风险较高的配料区等作业区可根据需要进行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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